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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各级政府和计划生育部门不断拓宽认识，采取更贴近人们愿望的现实对

策，转换计划生育管理机制，促进群众生育观念的转变，使计划生育逐渐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北京市计划生

育协会在全市推行的计划生育系列保险则是其中之一，使计划生育者得到了实惠，减少了计划生育政策贯彻

的阻力，缓解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

一、实行计划生育保险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北京市自70年代开始计划生育以来，人口控制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北京的生育率已降到相当低的水

平。50年代的平均总和生育率为5．1，60年代为3．4，70年代为1．9，80年代为1．5。90年代上半期为1．3，远

低于更替水平。尤其是城市近郊区计生“六率”等主要指标完成很好。晚婚晚育形成风气。计划生育、优生优

育成为人们自觉追求的目标，优教也逐渐步入轨道。这些年该说的说了，该做的做了，该达标的也达标了。如

何保持和发扬现有成绩，使计划生育工作上新台阶，进一步上水平呢?农村仍是我市计划生育的重点。由于

一些实际困难没有得到根本辫决，社会、经济、文化现状尚未达到促使广大群众生育观念自觉转变的程度，也

涉及一些实际问题。如男女劳动力在农村生产中所起作用带来经济效益差别问题。如何提高妇女的经济地

位、社会地位，让其承担起赡养父母的义务，解决重男轻女问题；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村仍以传统的养老

模式为主，父母辈对子女辈寄予养老期望值很高，解决以“养儿防老”为主要生育动机，为生男孩想多生，增加

赡养系数的问题。因此北京市计划生育协会抓住城市和近郊区居民注重优孕、优生、优育、优教和广大农民群

众注重自我利益的心理，解决由计划生育而带来的实际困难和后顾之忧，除帮助计划生育户发展经济以外。另

寻新的“替代物”——计划生育保险给他们以补偿，将计划生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社会制约与利益导

向紧密结合，以这些经济利益引导群众自觉执行计划生育政策。

实行计划生育保险可使新生独生子女户和计划生育户得到生、养、育的系列保险，解除他们实行计划生育

的后顾之忧，尤其减少农民生育愿望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之间的反差，对他们生育观念的转变有一定的促进

作用。针对农民关心的养老问题开办独生子女和计划生育父母养老保险，减轻家庭养老的负担，同时进一步

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提高农村养老的社会化程度。独生子女及计划生育户的各种风险可以由保险的

方式得以补偿，从而淡化依靠家庭，特别是依靠人口增加来防范风险的观念，使人们把防范的注意力由多生多

育转向发展经济，增加收入，扩大个人储蓄和积极投保方面来，使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

达到共融。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中指出：“要大力加强农村社会福

利和社会保障工作⋯⋯。”彭琨云、王首道、宋平等领导同志也都先后要求计划生育协会抓好计划生育保险。

注：此文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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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计划生育协会将计划生育保险作为实现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配套服务措施之一，多方位为计划生育

者服务，分担他们的风险和后顾之忧，做到接好生的，育好小的，养好老的，已形成从娘胎到寿终保险保障的计

划生育系列保险，以此消除农民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疑虑和抵触情绪，加强他们对计划生育的理解，使他们的生

育行为由非理性向理性方向调整。

1980年以来，全市的计划生育保险工作一直趋于稳步发展、逐年上升的态势。目前，全市在普遍开展“独

生子女备用金”保险的基础上，不断开拓新险种，增加保险覆盖率。各级计生协在积极争取各级领导重视，大

力开展宣传，提高群众保险意识的基础上，注重加强调查研究，发现解决新问题，及时地总结经验，不断完善计

划生育系列保险，使之为控制北京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二、采用多元综合措施，促进计划生育保险的开展

(一)依靠各级政府的支持，办好保险。

北京市各区、县计生协，自开办计划生育系列保险以来，均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及各部门的支持，利用

各种会议宣传计划生育保险，安排检查、总结、评比工作都把计生系列保险纳入议事日程。朝阳区在此项工作

中起步并不算早，但由于领导的高度重视，发展却最为迅速，规模亦最大。在开办独生子女备用金保险工作

前，朝阳区先召开了办公会议研究，并派专人去沈阳学习，为了更好地了解保险工作，又与区保险公司联系派

专人到保险公司学习。在全区独生子女备用金保险动员大会上，朝阳区委、区政府、区人大的领导全部到会并

讲话，号召全区各部门、各系统的干部、职工积极支持并踊跃参加投保，力求把这件事办好。不少单位、企业领

导认识提高了，经济效益好的单位还集体投保。截止到1996年底，全区已有185668人入计划生育系列保险，

保险业务已开办了六种。在北京市十八个区县中，朝阳区的计划生育系列保险工作处于领先地位，这与领导

重视是分不开的。

(二)用舆论渗透启动计划生育保险。 。

工作伊始，很多群众不太理解计划生育系列保险的作用和意义。如独生子女备用金保险是要个人拿出独

生子女保健费，为孩子投保，很多家长不愿意。若不展开广泛宣传，细致工作，此险种的投保就会成为难事。

如西城区，作为最早推行独生子女备用金保险的区，工作初始，就听到群众中的一些说法，如“入保险不如储蓄

合算”、“为孩子投保不吉利”等等，针对这些错误认识，西城区计生协及时与保险公司联系，向群众开展多种形

式的宣传活动，使群众认识到独生子女备用金保险不仅有储蓄功能，更重要的是有分担风险的功能。开展独生

子女备用金保险体现了国家对独生子女的关怀。东城、朝阳、海淀、宣武、丰台等区为促进独生子女备用金保

险工作，还开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0各区、县计生协还利用计划生育宣传日活动，印发了大量有关计划生育系

列保险的小册子，在街头向群众宣传，使广大群众理解并参与投保，扩大投保覆盖率。

(三)解放思想，挖掘潜力，不断拓宽保险工作的新路子。

随着北京市改革的不断深入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计划生育保险意识在人民群众中不断增强。但搞了

多年的独生子女备用金保险已处于饱和状态，潜力不大。如何拓宽保险工作的新路子，为育龄夫妇及独生子

女户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项目，成为计划生育系列保险工作的新课题。许多区、县积极开动脑筋，想方设法挖

掘潜力，开发新险种，如：东城区计生协自1993年9月率先在全市开办了“青少年、幼儿住院医疗保险，为在校

学生、学龄前儿童、流动人口中的独生子女等开办了这项保险工作，截至1993年底，已有4万多名独生子女投

了保。继东城区计生协后‘：西城、崇文、宣武等区也分别开展了此项保险，仅1994年一年就有8万多名儿童投

保，金额达108万余元。此项保险有效地保障了青少年、婴幼儿的健康成长，减轻了独生子女家庭因孩子住院

造成的经济负担，受到广大独生子女户的欢迎。

(四)经常深入调查，不断研究解决新问题。

北京市计划生育系列保险自开办以来，整体上看呈上升趋势，但中间也出现过滑坡和反复。如1993年的

投保人数及投保金额均低于上一年，其原因主要是随着改革步伐的加大，企业精简机构，人员分流，部分企业

不景气。但各区、县又有具体的因素，为此，在市计生协领导下，各区、县展开了深入调查，分析原因，制定相应

对策。以宣武区为例，宣武区计生协会针对1993年独生子女备用金保险退保人员骤增的现象进行了分析。

深入的调查表明，退保人员骤增原因有三：一是宣武区的西厢、南厢、西客站及广内大街扩建等工程的进行，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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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企业、单位、居民受到影响，需搬迁、外移，这些拆迁单位人员有的提前下岗，有的自找门路外调，有的解散回

家了，使得宣武区退保人数骤增；二是企业体制改革，转换经营机制，优化组合等造成人员流动，退保人员增

多；三是企业经济效益不景气，部分职工下岗，减发或停发工资，这部分人往往要求退保。此外，保险公司之间

的竞争也是退保的一个因素，北京市计划生育保险是与北京市人民保险公司签约合作的。其它保险公司也参

与了竞争。如广外街道驻地市属单位广安门火车站，由于太平洋保险公司做工作。该单位借口理赔不及时，要

求退保。在找清原因后，宣武区计生协采取了相应措施，一是提高认识，搞好服务。把做好计划生育系列保险

工作视为推动计划生育工作的大事来抓。二是认真做到“二坚持”，即坚持每年初联合召开保险工作总结经验

交流会，坚持每年六月份联合办好保险培训班。通过二个坚持，各区协会、秘书长、代办员们统一了思想，克服

困难，千方百计找新保户，稳定旧保户。

(五)积极配合保险公司做好理赔，使计划生育系列保险的服务落到实处。

几年来，各区县计生协会与保险公司密切配合，为受到意外伤害、患病的独生子女做好理赔工作，竭力做

到急保户之所急，尽快将合理的赔付送到保户手中。如东城区计生协在1994年国庆节前夕得知社科院薛向

阳的孩子得了再生障碍性贫血，住院治疗花了2．2万元，就积极与区保险公司联系，利用节假日做好理赔，及

时将1．8万元送到保户家中，真正做到想保户之所想，急保户之所急。这些充分体现了计划生育系列保险工

作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只要把工作做到家。广大独生子女户是十分欢迎的。

三、北京市计划生育保险的现状

北京市计划生育保险始于1988年6月，由西城区率先开展了独生子女备用金保险，后逐渐扩展到其它险

种而形成系列。八年来，在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和计划生育协会的领导下，及十八个区、县计生委、计生协

的共同努力，北京市的计划生育保险工作日臻完善，并取得长足的发展。

(一)北京市计划生育保险组织及业务管理。

1．北京市计划生育协会为代办保险工作牵头协调机构，下设区县由专(兼)职代办员组成的保险业务代办

机构，负责代理承办保险业务，并由一名协会领导主管此项工作。各级专(兼)职代办员负责组织、宣传、动员

有关投保对象及具体收费、制单、建卡、建帐、填制业务报表等代办业务。具体结算办法由各区、县计划生育协

会和保险公司根据当地情况而定，但要保证结算及时。在代办业务过程中，如发生承保和帐务方面的差错。由

计划生育协会承担责任和经济损失。

北京市保险公司为保险工作的指导机构，具体保险业务由各区县保险公司组织实施，为开展此项业务制

定实务手续，提供与本保险有关的一切业务单证、凭证及宣传材料。另外还负责保险代办员的培训、帐务管理

方面的指导和监督。关于代办费问题则由保险公司根据实收的计划生育系列保险费的情况，按一定比例提给

北京市计划生育协会及各区县计划生育协会作为代办手续费，用于开展计划生育保险工作。保险公司负责计

划生育保险的各种险种的事故理赔事宜。其中独生子女和计划生育父母养老保险责任比较具体。保险期限从

第一次交保费开始生效，直至被保险人年满60岁止为交费期。被保险入年满60岁后为领取约定的养老金

期，交费期与领取期均为保险有效期。保险责任为：

(1)被保险入年满60周岁后开始领取约定的养老金，直至身故为止。如领取期内一方身敌。另一方在次

月领取养老金的50％，直至身故。

(2)在交费期内被保险人一方身敌后，另一方继续享受保险待遇。如双方死亡，则由其受益人领取退保

金，保险责任终止。

(3)在保险有效期内，被保险人身故，均给付丧葬费250元。

保险费的交纳形式为趸足，起点为300元，每增加100元为一个交费档次。独生子女父母及计．划生育父

母养老金月领取金额随银行利率调整而变化。

2．现有计划生育保险专(兼)职代办员45人，其中专职28人，兼职17人；具有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占

49％，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3％。他们基本熟悉并掌握了计划生育保险业务，已形成了一支群众信得过的

计划生育保险骨干队伍。为发展北京市计划生育保险事业做出了贡献。

(--)主要险种内容及保费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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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独生子女为投保对象的险种有独生子女备用金保险，即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孩子从出生保险到14周

岁。保险费来自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每年交纳30元，按月、季或每半年交纳一次，由入保者自行选择。如到

14岁时未发生意外，连本带息一并返还被保对象，或转为子女教育、婚姻保险，或转为子女父母养老保险，或

儿童养老保险，可根据自己意愿酌定。在未开展此项保险业务之前，城市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落实较好，农村

兑现率较低，自办此保险后，有利地促进了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政策的落实。保险使家长吃了定心丸，给

孩子入保险，买了个放心。另外个别区县还为独生子女开办了住院医疗保险及独生子女婚嫁金保险，这两项

保险期限长，个人交少量的保险费，便可解决孩子今后教育、婚姻及看病等方面的资金问题。

2．以独生子女父母为投保对象的险种有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金保险、农村双女户父母养老金保险、育龄妇

女节育保险。开办父母养老保险让群众体会到不养儿也能防老，以有利于转变养儿防老的生育观念，有利于

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有利于完善农村养老社会保障体系。保费来源于国家、集体和个人。经济效益好的

区县全部由国家和集体承担，欠发达区县则遵循国家、集体多拿，个人少拿的原则，三者交纳的比例基本上为

2：2：1。有的地方办起了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户父母养老储蓄或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户父母养老基金

会，其目的、性质、资金来源、交纳比例与上述养老保险雷同。

3．以计划生育干部为投保对象的险种有计划生育专职干部的家庭财产与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计划生育专

干养老保险。这是为稳定计划生育干部队伍，解决计划生育工作难办、计划生育干部难当等问题而开办的险

种，保费由国家或保险公司代办费出资。

上述险种中以独生子女备用保险和独生子女父母及计划生育户父母养老金保险为最多。北京市8个城

近郊区以投独生子女备用金保险为主，截至1996年，此险投保额占保险总额的72％，占总投保人数的83％。

十个远郊区县以投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和计划生育户父母养老金保险为主，1996年此险占保险总额的13％，占

总投保人数的4％。此状况比较符合北京的市情。北京城近郊区大部分为享有养老社会保障的国家职工。他

们把主要投资放在了独生子女的培养、教育、健康及今后生活质量方面。远郊区、县农民没有工资、没有公费

医疗、没有福利保障、没有退休金，基本上处于社会养老保障网之外，他们主要是家庭养老。应以农村为重点

积极推广、开展独生子女、双女户父母的养老保险工作，以解决农民养老这一根本问题，使这些计划生育者老

有所依，老有所靠，老有所养，将保险的经济补偿职能和社会保障手段引入计划生育工作中。鉴于上述不同情

况，北京城近郊区和远郊区县分别选择了不同的主要社会保障险种。其它几个险种，即计划生育专职干部家

财、人身、养老保险，育龄妇女节育保险，青少年、幼儿住院医疗保险和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储蓄、独生子女父母

养老基金会则由各区县依据本地的实际情况选择实蘸。

(---)计划生育保险投保人数及金额

截至1996年底，全市共有145．4万户家庭参加了计划生育系列保险、储蓄，共投保169万份，1．54亿元。

与1990年相比，6年之间。累计投保人数增长了16倍，投保额增长了8．6倍之多。仅以城市为主开展的独生

子女备用金一项，全市共有103．56万人投保，投保额达1．1亿余元，与1990年相比，投保人数增长了25倍之

多，投保金额增长了8倍多。其中超过千万元的区县有：东城区、宣武区、朝阳区、海淀区。朝阳区居全市首

位，共计投保人数18．32万人，投保额为2942．36万元。以农村为主开展的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金保险，近6年

也有较大幅度增长，共有，5．77万个家庭投保。投保总金额达2245．35万元。其中超过百万元以上的区县有：

朝阳区、丰台区、大兴县、通县、密云县、平谷县。其余5个险种相对而言投保人数较少，投保金额也不多。

1996年7个主要险种投保人数及金额的构成见表1。

表1 1996年北京市计划生育七个主要险种投保构成(％)

四、计划生育系列保险的地区差异及发展趋势

由于北京各地区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发展水平、政策理解、执行力度及所处的人文环境不同，反映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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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保险方面的意识强度亦不同。因此承办的险种数量、投保人数多少、投保金额的高低呈现出明显的

地区差异。

1．独生子女备用金保险

独生子女在每个家庭中具有其独特的重要位置。他们的健康成长过程中必须有经济保障，包括教育金、婚

嫁金及养老金。从表2可知，北京城、近郊区对这一险种非常重视，因此城、近郊区该险种呈现出起步早、起点

高、投保人数和投保金额大的特点。投保人数及投保金额居其他险种之首，投保人数为85．65万人，占全北京

市独生子女备用金保险投保人数的82．75％；投保金总额为9302．14万元人民币。占全市总投保额的

82．89％，其中朝阳区最多，为2942．36万元。远郊县这一险种虽起步较晚，起点较低，但较城区网落时间晚，

从1995年又呈上升趋势，投保人数和投保金额分别占全市的17．24％和17．11％。从该险种的发展态势看，

投保子女数仍呈大幅度上升趋势，北京市除平谷县未办此保险外，其余县均已加入了子女备用金保险网内。

投资金额呈直线上升趋向。而城区则呈下降势态，近郊区增幅较大。从全北京市来看，独生子女备用金保险

无论是投保人数还是投保金额均居各险种首位，投保人数占各类保险总人数的71．20％，投保额占72．72％，

随着人们保险意识的加强和对子女生活质量的提高，这一险种将成为计划生育系列保险的主体。

表2 1991--1995年北京市不同地区计划生育保险情况比较

1991年 1992年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人数 金额 人数 金额 人数 金额 人数 金额 人数 金额 人数 金额

独生子女 城区 61804 5227202 31786 5346772 11571 3036146 10157 2967446 51503 4014883 47555 3439637

近郊区 61539 4112909 57936 6226034 24303 7198964 21794 7563752 15349 6547474 51105 7384811

备用金 远郊区 29705 1105993 41788 1208222 11575 1586785 9637 1596287 2“41 22踟917 27819 2377864

独生子女 城区

父母养老 近郊区 6855 3208388 4967 2073854 1901 89028l 2741 624908 1876 501294

金保险 远郊区 717 3358200 2779 1205848 3249 1372775 3169 1691084 5764 3198104 12387 32136“

计生专干 城区 192 107088 364 113262 482 128166

家财意外 近郊区 50 4100 88 28957 244 120312 454 120451 85 3400 252 95666

养老保险 远郊区 733 40250 1223 265022 1511 142236 1419 1567968 1094 219498 1367 645542

青少年、 城’区 24590 245900 50879 635330 22777 377170 24428 487俩
幼儿住院 近郊区 5391 69370 1196 11960

医疗保险 远郊区 4972 19627 78 780 10533 15∞34 15766 198964 14332 284557

育龄妇女 城区 460 3680 930 5315

上环 近郊区 5420 54750 3413 19740

保险 远郊区 6151 31410 18311 98895 14389 76616 15795 1284∞14667 9l“2

独生子女 城区

父母 近郊区

养老储蓄 远郊区 10869 3546522 514 1416700 1263 416100 1350 337250 3281 3171477 2670 1485645

独生子女 城区

父母养老 近郊区

基金会 远郊区 6004 1943512 2638 1073105 3107 1∞1040 3137 9830∞2676 814291

2．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保险 ．

由于城近郊区建立了非农业职工的退休制度，到了退休年龄以后可享受养老金。主要以社会养老为主，市

政府和有关部门不断地改革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基本上能够老有所养，因此城区没有开办独生子女父

母养老保险。近郊区占该险种投保总额的40．71％，投保人基本上是农村计划生育户的独生子女父母。从表

2可以看出，虽然近郊区这一险种投保人数1995年趋于上升，但投保总额却趋缓慢下降态势。说明授保的份

数减少了。改革开放，人口流动和城镇化等人口条件和社会条件使生活方式、思想意识、价值取向、居住条件

及面临的人I：1老龄化使家庭供养资源减少，供养力下降，农村传统的养老方式正在受蓟前所未有的挑战。农

村家庭结构正趋向核心化和小型化，导致纯老年户不断增加。代际分离。子女对老年父母赡养产生了新的问

题。因此农村的独生子女父母对自己老后所养选择了加入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保险这一佳径。北京市计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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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计划生育协会积极推行这一险种，经济效益好的县、乡、村集体多为独生子女父母出资入养老保险，额度在

300--500元不等。倍受独生子女父母的青睐。1996年累计达3231．93万元之多(含养老储蓄及养老基金)，仅

次于独生子女备用金保险，占计划生育保险、储蓄保险累计额的20．93％。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金保险比较走

俏。很有发展前景。

3．计划生育专职干部家财、意外伤害养老保险

北京市自70年代初期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以来，人口控制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妇女的生育水平已

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尤其是城区和近郊区非农人口，由于各行业、职业部门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非农业

人口的文化素质，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生育观念与农村大不相同，有明显的孕前理性思考和选择过程，能够根

据本身所处的人文、社会环境状况，经过认真思考相应调整自身生育行为，并使其尽量与国家生育政策保持一

致．城区的计划生育工作阻力和难度比近郊区农村尤其是远郊县农村小得多，因此没有开办计划生育干部家

财、意外伤害养老保险。而郊县农村是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难点，由于采取行政干预和经济处罚措施比较

多，群众不能从心理上自觉接受，很容易产生一些抵触对立情绪，不可避免地引发摩擦，甚至发生伤害计划生

育干部、毁坏计划生育干部财产的事件。针对此状况开办此险种，使得计划生育干部获得安全保障与养老保

障，调动其积极性，工作安心，稳定了基层计划生育干部队伍。90年代初在部分远郊县实施，以后逐年增加。

4．青少年幼儿住院医疗保险

由于城区计划生育开展比较顺利，医疗、老年人养老社会保障条件比郊区县优越，因此独生子女父母养老

保险和计划生育专职干部家财、意外伤害养老保险明显低于郊区县。城区人们的生育观念转向少生、优生、优

育，因此在孩子成本投入方面也逐渐转向质量成本投入，尤其是青少年幼儿的身体健康成本投入。从表2所

示，该险种在1993年和1994年城区发展很快，一年之间投保人数增加了3万多人，投保金额增加了60多万

元，＼比1993年增加2倍多，成为城区投保量最多的险种。从1995年城区青少年幼儿住院医疗保险开始大幅

度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北京城区生育率水平已降到很低水平，新生儿越来越少，原有条件的已经加入

了这种保险；其次是城市老区改造和新区建设形成许多拆迁户和动迁户离开原居住地，但其户籍关系并未同

时迁出，人户分离，形成了几不管户，使计划生育保险宣传、投保管理等工作难以落实；第三是城市企业改革不

断深化，逐步分离企业办社会，与其他机构合并或撤销，同时减少计划生育干部，使企业计划生育机构和干郡

队伍削弱，从而使计划生育保险工作也受到很大影响；第四青少年幼儿住院医疗保险的资金是由个人、集体和

单位共同负担，而近两年加大了企业改革力度，对一些效益不好的企业单位实行兼并、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待

业人员不断增多，有的停薪留职、辞职辞退或提前退休，无疑将对企业和职工的经济收入产生负面影响，必将

减少对此项保险的投入。

5．育龄妇女上环保险，

该险种为育龄妇女上环发生的风险，如因采取避孕措施，造成受术者的身体损伤、疾病以致死亡。这一险

种分布存在十分明显的地区差异。远郊县开展此业务最早，起始于1992年，且业务量发展较快，从1992年的

6151人投保，投保额为31410元，见表2，到1996年全市累计数分别增至62019人和92．3万元，是一项开展

较好的短期险种。城近郊区承办此险种业务很晚，90年代中期才开始，业务量不大，城区只有西城区实行育

龄妇女上环保险，且只有1390人，北京近郊区只有朝阳区和海淀区加入了这种保险，共计8619人，保费
58．27万元。

6．独生子女成长保险和女性安康保险

北京市计划生育协会与北京市保险公司共同刨办并开展的计划生育系列保险取得了可喜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各级计划生育协会组织积极努力探索计划生育保险的新路子，开发新险种，1996年在北京又开办

了“独生子女成长保险”和“女性安康保险”，仅一年时间，两险种投保金额分别达48万元和8．68万元，深受计
划生育群众的欢迎。

市计划生育协会拟于1997年在继续与北京市人寿保险公司合作的基础上，逐步在城区和部分郊区县与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公司搞试点，开办新的险种。计划生育保险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是为推行基本国策而开

办的特殊性质的保险，对于实现我国的人口目标有很大影响，必须采取措施搞好计划生育保险。我们还对计

划生育保险的险种实施模式进行了研究，计划生育保险的功能及评价方法、推广应用及发展方向研究成果也

即将与公众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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